   玉石之光   法官之源
世间万物有了光才有其生存的基础，因为那是生命的前提，力量的源泉，少了光芒的点缀和支撑，一切都会显得苍白、黯然。事实上，具体到我们的职业，作为法官，也需要一种光能量来净化、过滤。

玉之所以让人爱不惜手，皆因它身上散发出来的光泽。而在我看来，论其光，喻作人，它的这种魅力不但是我们的映衬，更像是我们的追求。

素玉的简约淡光是我们的向往。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在许多人眼里法官异于常人，神圣之光笼罩身上，肩上的责任也倍增。可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更需要的是能够做到心融入到职业上，走进每个角落的每个人心里。我们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，理应回到群众中去。法官在生命中应创造的不是神圣不可亵渎的距离，而是应当涵养、散发出柔和简约的淡泊之光，让人亲近，让人爱不惜手。行为作风的素淡是一种魅力，会凝聚成一股力量、一束光芒，鼓舞着人心，照亮着民心。

洁玉的优雅净光是我们的内涵。为官廉洁、清清白白，不是一种口号，是一种形象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涵养。作风廉洁是一种清品，是深得民心的前言。我们没有自命高人一等的资本，也不该有孤芳自赏的姿态，在其位，必当谋其政。也许身外的名与利令人“赏心悦目”，但这些只是过眼烟云，从来都是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如此虚幻的浮云，也不足我们为之周折。唯有心中常存如洁玉般的优雅，如洁玉般的净白，方能长存。

灵玉的正气神光是我们的追求。正义感是我们之所以选择法官这个职业的最大源动力。昔日，我们崇尚做一名一身正气的法官，今日，我们追求做到一名一身正气的法官。依然，我们被这份职业的力量感染着，也被它的神韵所吸引着。现在的我们应当蓄精华，通过我们自身的作为与不作为，来传达这份气质，来深化这份正义，来诠释这份力量，来聚焦这份光芒。

朴玉的厚泽润光是我们的底蕴。纯厚该是我们的形象，朴实无华才能做到清正，继而举手投足才会流露出对职业、对事实、对大众忠诚的光辉。我们不需要有过于精美的外表，但是一定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；我们不乞求有巧夺天工的装潢，但是必须要有敦厚求真的追求；我们不奢望光芒四射，但期待温润之光温暖人心。
一点光，能够给人希望；一束光，能够驱除迷茫；一片光，能够明确前方；如玉般之光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的轮廓，明亮我们的眼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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